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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

在本公告中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匯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本公司」 指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，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

限公司，H股在聯交所上市；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；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；

「獨立非執行董事」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；

「財務公司」 指 哈爾濱電氣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，本公司附屬公

司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持有財務公司 91%的股本

權益，哈電集團公司持有財務公司另外 9%的股本權

益；

「哈電集團公司」 指 哈爾濱電氣集團公司，一家國有企業，本公司控股股

東；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；

「哈電集團非上市

集團」

指 哈電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本集團除外）；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；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；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；

「獨立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；

「原《金融服務框架

協議》」

指 財務公司與哈電集團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

日簽訂之《金融服務框架協議》，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

月三十日屆滿；

「《金融服務框架

協議》」

指 本公司與哈電集團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簽訂

之《金融服務框架協議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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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金融服務」 指 按照《金融服務框架協議》規定，本公司通過財務公司

按公平合理的市場價格及一般商業條款向哈電集團非

上市集團提供的存款服務、貸款服務及其他金融服

務；

「存款服務」 指 本公司吸收哈電集團非上市集團存款；

「貸款服務」 指 本公司向哈電集團非上市集團辦理的貸款（包括財務

公司向哈電集團非上市集團發放貸款及本集團通過財

務公司以委託貸款方式向哈電集團非上市集團發放貸

款）、票據貼現、融資租賃及擔保服務；

「其他金融服務」 指 本公司為哈電集團非上市集團提供的除存款服務、貸

款服務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務；

「控股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；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；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。

承董事會命

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艾立松

中國，哈爾濱
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：斯澤夫先生、吳偉章先生、張英健先生及宋

世麒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：于渤先生、劉登清先生及于文星先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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